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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00323） 

 
海外監管公告 

 

茲載列馬鞍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在《上海證券報》、上海證券交易所網

頁（www.sse.com.cn）刊登的《關聯交易公告》，以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馬鞍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任天寶  

  董事會秘書 

 

 

2013年 7月 18日 

中國安徽省馬鞍山市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包括： 

執行董事: 蘇鑒鋼、錢海帆、任天寶 

非執行董事：蘇世懷 

獨立非執行董事: 秦同洲、楊亞達、劉芳端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條而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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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808             股票简称：马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3-017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关联交易事项：拟向控股股东马钢（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

钢集团”）出售部分非钢铁主业相关资产。 

 关联人回避情况：该拟出售事项属于关联交易，表决时关联董事苏鉴钢先

生、苏世怀先生、钱海帆先生已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意见：独立董事秦同洲先生、杨亚达女士、刘芳端先生同意本次

拟出售事项，并就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优化公司的资产结构，提高资产运营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提升盈利能力，

本公司拟将部分非钢铁主业的相关资产出售给马钢集团。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规定，马钢集团作

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属本公司关联方，本次出售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但是，本

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013 年 7 月 18 日，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在马

钢办公楼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7 名，实到董事 6 名，独立董事杨亚达女士委托独

立董事秦同洲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其表明意见的表决权。公司董事对上述拟

出售事项进行了认真讨论，关联董事苏鉴钢先生、苏世怀先生、钱海帆先生在表

决时按规定作了回避，四名非关联董事包括三名独立董事表决通过该议案。表决

结果为：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关联方介绍 

1、公司名称：马钢（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九华西路 8 号 

3、法定代表人：高海建 

4、营业执照注册号：340500000042211 

5、注册资本：人民币 629,829 万元 

6、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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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经营范围：矿产品采选，建筑工程施工，建材、机械制造、维修、设计，

对外贸易，国内贸易（国家限制的项目除外），物资供销、仓储，物业管理，咨询

服务，租赁，农林业。 

8、关联关系：马钢集团持有本公司 50.47%的股份，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次拟出售的资产为公司部分非钢铁主业相关资产，具体包括：本公司持有

的部分非钢铁主业子公司股权、本公司部分下属非钢铁主业分公司的相关资产等

（以下合称“非钢铁主业资产”）。预计本次拟出售的非钢铁主业资产的合计资产

净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净资产额的

20%。 

待上述拟出售的非钢铁主业资产的审计、评估等工作完成后，公司将以经备

案的评估报告认定的评估值为基准，确定上述非钢铁主业资产的最终转让价格，

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审议资产出售事宜。 

 

四、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非钢铁主业资产出售能够促进公司集中资源发展钢铁主业，提高资产运

营效率，改善公司资产结构，降低财务费用，提升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及股东

最佳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获得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公司独立董事秦同洲先生、

杨亚达女士、刘芳端先生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

并认为：本次非钢铁主业资产出售有利于改善公司当期业绩，有利于改善公司资

产结构和降低财务费用，有利于公司集中资源发展钢铁主业，也有利于公司未来

发展，因此对公司和股东的整体利益有利，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 

 

六、备查文件目录 

1、经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七月十八日 

 


